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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制定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向立法會之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020 年 1 月 14 日) 

甲. 整體意見：

1. 就政府在 2019 年 12 月公佈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方案》）「制定建議」

階段報告（報告），聯會歡迎報告接納聯會於第一及第二階段諮詢的意見，以

殘疾人士的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作出服務規劃，以及能有糸統地就未來不同

類別殘疾人士的服務需求數量作推算，並因應所需服務處所面積計算出規劃

比率，以讓規劃署在規劃土地用途時作長遠規劃之用，令政府未來可提供較

多服務處所以滿足不同類別殘疾人士的需要。報告也顧及加強特殊需要人士

的服務、增加社區支援服務及提供支援給予照顧者及殘疾人士父母等。

2. 雖然在服務層面有上述的改善建議，但報告未有提出加快輪候康復服務的

短、中期具體措施及制訂相關政策目標，聯會憂慮殘疾人士需要長時間輪候

服務的情況，在《方案》完成檢討後仍未能得到改善。此外，現時多項康復

服務的人手及處所面積仍沿用舊有的規模，實在不足以回應殘疾人士老齡化

及其他新增的服務需要，聯會建議《方案》應提出檢討各項康復服務的時間

表，除了服務模式外，亦應就資助服務的估計人手編制及設施明細表

(Schedule of Accommodation)作檢討。

3. 在建設共融社會環境方面，報告內的建議亦有很多不足之處。首先，報告未

有提出有力的措施推動殘疾人士就業，如研究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及

為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提供稅務優惠等。聯會認為香港特區政府作為全港最

大的僱主，應當向社會各界樹立僱用殘疾人士的良好榜樣。聯會建議政府應

帶頭訂立「聘用殘疾人士指標」，當中亦應訂立新聘殘疾公務員的指標，以加

強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並進而鼓勵公營機構及私人公司仿效。

4. 此外，報告沒有提出措施鼓勵及推動機構在現有各類復康服務應用《國際功

能、殘疾與健康分類》系統。ICF 的目標是提供統一和標準的語言和框架來

描述健康及殘疾的狀態，並且強調殘疾狀況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

殘疾人士的社會參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學者或前線工作人員對在康復政策

或服務中如何應用 ICF 都有深入探討，包括歐美國家、中國、個別本地的復

康機構等，令以人為本、全人服務、實證研究等理念，能透過 ICF 的系統逐

漸落實，發展多元化的評估工具，建立更個體化及更全面的服務及服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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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應增加資源投放，例如運用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撥款，鼓勵更多非政

府機構參與 ICF 的培訓及研究，讓不同服務的同工認識 ICF，從而累積更多本

地經驗，推動 ICF 的長遠發展。 

 

5. 再者，在殘疾人士參與普及體育運動及文化藝術方面也略欠承擔及沒有長遠

規劃，以及報告沒有討論如何為殘疾人士提供一個平等的法律權利保障，例

如研究引入支援決策措施、加強「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在司法程序的支

援和在各級議會選舉中投票權等。 

 

乙. 就《方案》檢討「制定建議」階段的宏觀課題及專門課題的具體意見： 

由於項目總多，此文件就以下四方面作出回應： 

 

一. 職業康復訓練、職業培訓及就業支援（主題四、五） 

 

6. 檢討及優化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庇護工場部份）［下稱(庇護工場)］的服

務模式已運作超過 20 年，加上庇護工場面對老齡化及自閉症學員增加的問

題，工場的空間、環境、配套設施及人手都嚴重不足夠，建議報告需提出盡

快就庇護工場進行檢討，商討庇護工場面對的問題，包括人手不足及服務定

位問題。 

 

7. 政府為殘疾學生及殘疾學員提供更多實習訓練 

政府現時為殘疾學生提供的實習訓練名額太少，並只側重學歷程度較高的殘

疾人士。建議政府增加殘疾學生的實習訓練名額，並增撥資源鼓勵公營部門

亦提供實習機會，讓不同學歷程度的殘疾人士都可以獲得實習機會。同時與

職業康復機構合作，讓機構的學員亦可以參與上述的實習訓練。實習計劃完

成後，政府應積極聘用有關殘疾人士成為公務員。 

 

8. 殘疾人士最低工資差額補貼 

經「生產能力評估機制」評估後未能取得最低工資的殘疾人士，政府應為他

們提供工資差額補貼。 

 

二. 為家人或照顧者提供支援措施（主題九） 

 

9. 策略建議 29、30 及 31 分別提及暫顧服務、提升家長/親屬資源中心的服務及

照顧者津貼，雖然這三項建議都屬於支援照顧者的項目，但是照顧者的需要

及他們無償付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值得政府給予更多的重視及肯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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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究「照顧者為本」的整全支援政策，當中包括：協助照顧者保持身心

健康與提供喘息空間、照顧時的個人安全（勞損或被弄傷）、個人及家庭經濟

匱乏的狀況、照顧者的個人選擇（如個人休閒、社交及經濟活動參與等）、以

及照顧者的照顧能力（如具備知識、技巧、支援、資訊等），讓照顧者有能力

負起照顧責任，亦可同時保障個人生活質素。 

 

三. 社區環境的通達性及無障礙服務（主題十五） 

 

10. 如何促進香港成為暢通易達的環境方面，仍然有待檢討工作小組及顧問公司

完成研究及提交報告後方能作出評論。但聯會期望顧問公司可以回應以下三

個建議：(1)盡快透過立法程序修訂屋宇署發出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

道》，並持續定期檢視可改善的措施。(2)增加行政措施及財務誘因鼓勵舊建

築物的業主和企業，在可行的情況下改善和提升無障礙設施。對於違反設計

手冊強制標準的建築物，屋宇署應加強執法力度。(3) 參考聯合國報告及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持續改善無障礙環境，例如以無障礙立法、政

策和策略三方面落實無障礙環境，無障礙環境包括除了實體環境之外，還要

特別關注交通、醫療保健、教育、司法系統、資訊及通訊科技等；此外，透

過收集數據並探索其他證據來源，例如眾包（crowdsourcing），以提高有關無

障礙數據的可靠及可用性，促進有效的政策制定、實施和監控等。 

 

四. 人力及培訓（主題十九） 

 

11. 要持續改善復康服務，聯會同意政府作出需求推算，並長遠規劃前線護理人

員及專職醫療人員的供應。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政府必須盡快檢討復康服

務的人手編制，以確保服務能有效滿足需要。此外，現時前線照顧人手及專

職醫療人員的供應已經嚴重不足，建議政府同時作出中、短期措施，解決現

時人手不足的問題，包括檢視各資助復康服務的估計人手編制 、推出新措施

吸引新血（包括中年人士）加入照護行業、提升照護行業的薪酬待遇及形象

等，多管齊下改善人手不足的問題。 

 

對於報告中的其他主題，聯會將會繼續與業界討論，整理意見提交給《方案》檢

討工作小組及顧問團隊參考。 

 

～完～ 


